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79

2020年 9 月 1 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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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周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开始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公司

Ａ

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１５

至

９

：

２５

，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９

：

１５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２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３０３１

号兰赫美特酒店二楼宴会厅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李锂

６

、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及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１０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０００

，

６７１

，

０５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８．１９８３％

。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８

人，共持有及代表股份数

为

９６９

，

３０７

，

２５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６．０６０８％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Ｈ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

人，共持有及代表股份数为

３１

，

３６３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１３７５％

。

２

、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１５

人，代表股份

４

，

５３８

，

２８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９３％

。

合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２５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００５

，

２０９

，

３４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８．５０７６％

。

３

、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４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１．１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１

选举李锂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计得票数为：

１

，

００１

，

７５９

，

０６９

股，其中

Ａ

股中小投资者得票数为：

４

，

９６１

，

９９０

股，

Ａ

股得票数为：

９７３

，

７７８

，

７６９

股，

Ｈ

股得票数为：

２７

，

９８０

，

３００

股。

１．１２

选举孙暄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计得票数为：

１

，

００２

，

３１０

，

９６９

股， 其中：

Ａ

股中小投资者得票数为：

４

，

９９２

，

８９０

股，

Ａ

股得票数为：

９７３

，

８０９

，

６６９

股，

Ｈ

股得票数为：

２８

，

５０１

，

３００

股。

１．１３

选举李坦女士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计得票数为：

１

，

００２

，

３１０

，

９６９

股， 其中：

Ａ

股中小投资者得票数为：

４

，

９９２

，

８９０

股，

Ａ

股得票数为：

９７３

，

８０９

，

６６９

股，

Ｈ

股得票数为：

２８

，

５０１

，

３００

股。

１．１４

选举单宇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计得票数为：

１

，

００２

，

３１０

，

９６９

股， 其中：

Ａ

股中小投资者得票数为：

４

，

９９２

，

８９０

股，

Ａ

股得票数为：

９７３

，

８０９

，

６６９

股，

Ｈ

股得票数为：

２８

，

５０１

，

３００

股。

１．１５

选举步海华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计得票数为：

１

，

００２

，

３１０

，

９６９

股， 其中：

Ａ

股中小投资者得票数为：

４

，

９９２

，

８９０

股，

Ａ

股得票数为：

９７３

，

８０９

，

６６９

股，

Ｈ

股得票数为：

２８

，

５０１

，

３００

股。

１．２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１

选举陈俊发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计得票数为：

１

，

００２

，

３１７

，

４６９

股， 其中：

Ａ

股中小投资者得票数为：

４

，

９９９

，

３９０

股，

Ａ

股得票数为：

９７３

，

８１６

，

１６９

股，

Ｈ

股得票数为：

２８

，

５０１

，

３００

股。

１．２２

选举王肇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计得票数为：

１

，

００２

，

３４６

，

６４６

股， 其中：

Ａ

股中小投资者得票数为：

５

，

０２８

，

５６７

股，

Ａ

股得票数为：

９７３

，

８４５

，

３４６

股，

Ｈ

股得票数为：

２８

，

５０１

，

３００

股。

１．２３

选举吕川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计得票数为：

１

，

００２

，

３４６

，

６４６

股， 其中：

Ａ

股中小投资者得票数为：

５

，

０２８

，

５６７

股，

Ａ

股得票数为：

９７３

，

８４５

，

３４６

股，

Ｈ

股得票数为：

２８

，

５０１

，

３０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２．１

选举郑泽辉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计得票数为：

１

，

００２

，

２５１

，

０６９

股， 其中：

Ａ

股中小投资者得票数为：

４

，

９３２

，

４９０

股，

Ａ

股得票数为：

９７３

，

７４９

，

２６９

股，

Ｈ

股得票数为：

２８

，

５０１

，

８００

股。

２．２

选举唐海均女士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通过

总计得票数为：

１

，

００２

，

２０８

，

４６９

股， 其中：

Ａ

股中小投资者得票数为：

４

，

８８９

，

８９０

股，

Ａ

股得票数为：

９７３

，

７０６

，

６６９

股，

Ｈ

股得票数为：

２８

，

５０１

，

８０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０２

，

３４６

，

６４６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７１５２％

；反对

２

，

８６２

，

７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２８４８％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Ａ

股表决情况：同意

９７３

，

８４５

，

３４６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Ａ

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８％

；反对

２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Ａ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００２％

； 弃权

０

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Ａ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Ｈ

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８

，

５０１

，

３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Ｈ

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０．８７３２％

；反对

２

，

８６２

，

５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Ｈ

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１２６８％

； 弃权

０

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Ｈ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Ａ

股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０２８

，

５６７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

案

Ａ

股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０％

；反对

２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

议案

Ａ

股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

议案

Ａ

股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提供担保的

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０２

，

３３６

，

６４６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７１４２％

；反对

２

，

８７２

，

７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２８５８％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Ａ

股表决情况：同意

９７３

，

８３５

，

３４６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Ａ

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０％

；反对

１０

，

２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Ａ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０１０％

； 弃权

０

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Ａ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Ｈ

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８

，

５０１

，

３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Ｈ

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０．８７３２％

；反对

２

，

８６２

，

５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Ｈ

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１２６８％

； 弃权

０

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Ｈ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Ａ

股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

Ａ

股中小投资者同意

５

，

０１８

，

５６７

股， 占本

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Ａ

股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７２％

； 反对

１０

，

２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Ａ

股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０２８％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Ａ

股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

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０２

，

３４７

，

１４６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７１５３％

；反对

２

，

８６２

，

２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２８４７％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Ａ

股表决情况：同意

９７３

，

８４５

，

３４６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Ａ

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２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Ａ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Ａ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Ｈ

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８

，

５０１

，

８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Ｈ

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０．８７４８％

；反对

２

，

８６２

，

０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Ｈ

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１２５２％

； 弃权

０

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案

Ｈ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Ａ

股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０２８

，

５６７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议

案

Ａ

股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０％

；反对

２０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

议案

Ａ

股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０％

；弃权

０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该

议案

Ａ

股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邹云坚、黄楚玲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

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６9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

司于近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全体与会代表表决，选举苏纪兰女士为公司职工

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职工代表监事苏纪兰女士将与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其任期与经公司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的监事任期一致。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将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责。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附件：苏纪兰女士简历

苏纪兰女士，

４０

岁，为本公司职工监事及质量控制部副经理。 苏女士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加入本公司，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委任为职工监事。

苏女士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毕业于中国的西安交通大学，获得药学专业理学学士学

位。 苏女士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获得陕西省人力资源厅颁发的助理工程师资格证。

苏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

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70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及议案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６

：

３０

在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３０３１

号兰赫美特酒店

二楼宴会厅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李锂

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会议选举李锂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李锂先生的简历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深圳市

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会议选举孙暄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孙暄先生的简历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深圳市

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第五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四个专门委员会，会议选举李锂、李坦、吕川为战略委员会委员，李锂任主任委

员；选举陈俊发、王肇辉、吕川为审计委员会委员，陈俊发任主任委员；选举吕川、

陈俊发、李锂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吕川任主任委员；选举王肇辉、陈俊发、李锂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王肇辉任主任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

四、 审议通过了 《关于划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会议同意划分划分李锂先生、李坦女士、单宇先生和孙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划分步海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吕川先生、

陈俊发先生和王肇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单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会议同意续聘单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单宇先生的简历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深圳市

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续聘单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李坦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会议同意续聘李坦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李坦女士的简历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深圳市

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续聘李坦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谈煊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会议同意聘任谈煊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谈煊女士已取得任职所需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谈煊女士简历

请见附件。

谈煊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

２１

号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１１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８６１４２８８９

电子邮箱：

ｓｔｏｃｋ＠ｈｅｐａｌｉｎｋ．ｃｏｍ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聘任谈煊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登于

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张斌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会议同意续聘张斌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张斌

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续聘张斌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廖志君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会议同意续聘廖志君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廖志君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张亚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会议同意续聘张亚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张亚君女士简历请见附件。

张亚君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

２１

号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１１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８６１４２８８９

电子邮箱：

ｓｔｏｃｋ＠ｈｅｐａｌｉｎｋ．ｃｏｍ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附件：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谈煊女士，

１９８２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金融学硕士。 长期从事资本

市场行业和公司研究工作，参与完成了多宗并购交易，具有丰富的产业分析和并

购重组经验。 先后任职于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曾获新财

富最佳分析师等多个奖项；

２０１４

年起任职于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２０１７

年

被聘任为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９

年被聘兼任副总裁。

谈煊女士已取得任职所需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目前未持有公

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亦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张斌先生，

１９７６

年生，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加入本公司并获委任为财务总监。 自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起一直担任

ＳＰＬ

董事、美国海普瑞董事、赛湾生物董事。

自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张斌先生在毕马威中国及美国办事处工作，先后

担任经理、高级经理等职位。 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张斌先生在美国公众公

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任检查专家。

张斌先生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毕业于河南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毕业于美国的佩丁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张斌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成为中

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成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张斌先生目前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和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

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廖志君先生，

１９８６

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河北大学经济学系，国际注册内

审师、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师。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先后任职于广州明通会计

师事务所、中成海华税务师事务所、深圳优你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任职于创维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审计部，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任

职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入职本公

司，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起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廖志君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和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

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亚君女士，

１９９０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大学管理学学

士、法律硕士。 曾任职于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中天国富证券有限

公司投资银行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加入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张亚君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目前未

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

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71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及议案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在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３０３１

号兰赫美特酒店

二楼宴会厅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３

人，实际参

与表决监事

３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郑泽辉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

与表决监事人数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过全体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会议选举郑泽辉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郑泽辉先生的简历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深圳

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72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谈煊女士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的议案》、《关于续聘张亚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分别同意聘

任谈煊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张亚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

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谈煊女士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能力， 其任职符合 《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在本次董事会

会议召开前，谈煊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会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聘任谈煊女士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

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张亚君女士具备履行证券事务代表职责所必须的专业能力，其任职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获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谈煊 张亚君

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

２１

号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

２１

号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１１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１４２８８９ ０７５５－８６１４２８８９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ｈｅｐａｌｉｎｋ．ｃｏｍ ｓｔｏｃｋ＠ｈｅｐａｌｉｎｋ．ｃｏｍ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附件：董事会秘书谈煊女士简历

谈煊女士，

１９８２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金融学硕士。 长期从事资本

市场行业和公司研究工作，参与完成了多宗并购交易，具有丰富的产业分析和并

购重组经验。 先后任职于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曾获新财

富最佳分析师等多个奖项；

２０１４

年起任职于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２０１７

年

被聘任为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９

年被聘兼任副总裁。

谈煊女士已取得任职所需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目前未持有公

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亦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附件：证券事务代表张亚君女士简历

张亚君女士，

１９９０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大学管理学学

士、法律硕士。 曾任职于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中天国富证券有限

公司投资银行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加入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张亚君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目前未

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

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０

证券简称：一汽解放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３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新能源轻卡基地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１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拟投资

９９

，

８００

万元建设一汽解放新能源轻卡基地。 该项目的主导产品为解放品牌的轻型系列载货汽车

及部分中型载货车。

２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新能源轻卡基地项

目的议案》，该项目投资额占公司

２０１９

年末资产总额的

５．０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

、本项目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金额及建设周期

本项目计划新增建设投资

９９

，

８００

万元。 项目的建设周期为

２６

个月。

２

、建设方式

本项目所需资金全部由公司自筹。

３

、建设投资构成表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 目

投 资

金 额 比 例

１

建筑工程

４１

，

５０７ ４１．６％

２

设备及安装工程

５２

，

６９３ ５２．８％

３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５

，

１００ ５．１％

４

预备费

５００ ０．５％

合 计

９９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公司拟利用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即墨工厂红线内预留土地， 投资建设一汽解放新能

源轻卡基地，建设内容包括总装线、驾驶室涂装线及相应的附属公用动力、库房、食堂等设施，项

目达产后，可增加轻卡产能

１０

万辆

／

年。

三、投资存在的风险、对公司的影响

１

、主要风险及拟采取措施

受全球经济环境、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以及用户对产品要求的不断提高，轻型商用车市场

竞争将越来越激烈，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对公司后续轻型车发展带来了挑战。对此，公

司会不断地将技术积累、市场口碑、研发力量、营销渠道、人才储备等优势转换为轻卡车型的产品

优势。 通过研发体系与人才队伍的建设，成为具有较强的技术和营销能力、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开

发的轻型载货汽车生产基地。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未来将继续开发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有竞

争力的产品，占领技术制高点。 创造新的营销模式、理念和渠道，强化与车联网技术、无人驾驶技

术等高科技企业的跨界合作，谋划落地商业化运营。 加大对轻卡车型产品宣传力度，确立品牌形

象，营造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产品美誉度，提升公司产品在用户心中的地位。

２

、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传统商用车企业，顺应国家低碳经济、节能减排的大政方针以及汽车市场的技术发

展规律，依托自身优势，积极谋求向智慧交通运输解决方案提供者转变。 目前公司载货汽车产品

以中重型为主，轻型车无论市场规模还是增长潜力方面更具发展潜力。现有产能不能满足发展需

求，需扩大产能支撑战略规划，达成计划生产纲领。

本项目的实施，将提高公司整车装备能力，尤其是提高轻卡车型的整车装备能力，提升产品的技

术含量，同时把握新能源卡车的发展机遇，抢占市场先机，是公司智慧转型战略下的一个新工厂建设

项目，有利于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和经营业绩水平，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１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二

○

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１３

证券简称：东易日盛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８１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披露《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４４

），公司

股东管哲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７４

，

３６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８９２％

），计划以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９３

，

５９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０．０２２３％

）。

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收到管哲女士出具的 《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

知函》，其减持股份计划已经完成。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１

、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

）

备注

管哲 集中竞价交易

７．１７

一

８．３１ ８．９８

一

９．６３ ９３

，

５００ ０．０２２３

本次减持计

划已完成

合计

－ － － ９３

，

５００ ０．０２２３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

管哲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７４

，

３６１ ０．０８９２ ２８０

，

８６１ ０．０６６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３

，

５９０ ０．０２２３ ９０ ０．０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０

，

７７１ ０．０６６９ ２８０

，

７７１ ０．０６６９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２

、管哲女士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与此

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且在计划之内，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情形。 截

至本公告日，管哲女士的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３

、管哲女士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管哲女士签署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６１２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８０

债券代码：

１１３５４７

债券简称：索发转债

转股代码：

１９１５４７

转股简称：索发转股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索发转债”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赎回价格：

１００．４５

元

／

张

●

赎回款发放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索发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前赎

回完成后，“索发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本次可转债赎回价格为

１００．４５

元

／

张，可能与“索发转债”的市场价格存在

较大差异，提前赎回可能导致投资损失。

●

如投资者持有的“索发转债”存在质押或被冻结情形的，建议提前解除质

押和冻结，以免出现无法交易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

债相关规定，注意投资风险。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中有

１５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本公司 “索发转债

（

１１３５４７

）”（以下简称“索发转债”）当期转股价格（即

１０．５２

元

／

股）的

１３０％

（即

１３．６８

元

／

股），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

条款。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索发转债”的议

案》，决定行使本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索发转

债”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索发转

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赎回条款约定如下：

（

１

）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可转换

公司债券票面面值的

１１３％

（含最后一期利息） 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

（

２

）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

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

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

Ａ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１３０％

（含

１３０％

）。

②

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３

，

０００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ＩＡ＝Ｂ×ｉ×ｔ÷３６５

其中：

ＩＡ

为当期应计利息；

Ｂ

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ｉ

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ｔ

为计息天数，即从

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中有

１５

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不低于“索发转债”当期转股价格（即

１０．５２

元

／

股）的

１３０％

（即

１３．６８

元

／

股），已满足“索发转债”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索发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

１００．４５

元

／

张

（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ＩＡ＝Ｂ×ｉ×ｔ÷３６５

其中：

ＩＡ

为当期应计利息；

Ｂ

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ｉ

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ｔ

为计息天数，即从

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票面利率为

０．５０％

；

计息天数：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算头不算尾）共

３２８

天；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

ＩＡ＝ Ｂ×ｉ×ｔ÷３６５＝１００×０．５０％×３２８÷３６５＝０．４５

元（四舍

五入）；

赎回价格

＝

面值

＋

当期应计利息

＝１００＋０．４５＝１００．４５

元

／

张。

关于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扣税情况说明如下：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利息收入个人所得

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即可转债赎回金额为

１００．４５

元

／

张（税前），实际派发

赎回金额为

１００．３６

元

／

张（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

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

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

自行承担。

２．

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

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８

［

１０８

］号）规定，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起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

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

１００．４５

元

／

张（税前），其债

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四）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本公司选定的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索发转债”赎回提示公告至少

３

次，通知“索

发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索发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 同时记减持

有人相应的“索发转债”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收市前（含当日），“索发转债”持有人可按公司可

转债面值（

１００

元

／

张），以当前转股价格

１０．５２

元

／

股，转为公司股票。 可转债持有人

可向开户证券公司咨询办理转股具体事宜。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起，“索发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

股。 公司将按赎回价格

１００．４５

元

／

张赎回全部未转股的“索发转债”并委托中登上

海分公司派发赎回款。 本次赎回完成后，“索发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风险提示

本次可转债赎回价格为

１００．４５

元

／

张，可能与“索发转债”的市场价格存在较

大差异，提前赎回可能导致投资损失。

如投资者持有的“索发转债”存在质押或被冻结情形的，建议提前解除质押

和冻结，以免出现无法交易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如果投资者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收

市时仍持有“索发转债”，可能会面临损失。 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４－２１４８０１１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６１２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８1

债券代码：

１１３５４７

债券简称：索发转债

转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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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股简称：索发转股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本次为重庆锦旗提供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保证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

５

，

９９０

万元（不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保证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与重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綦江支行（简称“债权人”）签订了《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

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简称“重庆锦旗”或“债务人”）在该行办理的流动资金贷

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重庆锦旗以其工业厂房为上述贷款提供抵

押担保。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２０１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

于

２０２０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各银行授

信要求，为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６３

亿元

（包括已发生但尚未到期的借款担保余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３９

）。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

２０１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 无需再次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２．

住所：重庆市綦江区铝产业园（倒班楼

５

号楼

３

单元

１－１

）

３．

法定代表人：荆升阳

４．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铝电解用预焙阳极、石墨化阴极、石墨电极、铝电解

用钢爪、铝合金、石油焦、氧化铝、煅后焦；销售：废阳极、铝锭、电解质（不含危险

化学品）；工业余热发电。 （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５．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３８

，

７５６．７２ ４６

，

７９７．８９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４

，

４１４．４２ ２１

，

３０８．９３

负债总额

１４

，

５７３．５２ ２１

，

４５４．３８

资产净额

２４

，

１８３．２１ ２５

，

３４３．５１

项目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５４

，

４７８．８０ ２３

，

００８．０５

净利润

１

，

９７０．４０ １

，

１３９．０４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及复利、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

他费用）。

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保

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其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的范围内继续承

担保证责任。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 截

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

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为人民币

５７９

，

４６５．６６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２３．２９％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４２９

，

４６５．６６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６５．４９％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


